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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日起 (二)114.12.09

公告核定日之當月第一日起算至115年10月15日止



本計畫主要帶動國内中小及新創企業跨域共創技術或服務價值，

運用科技或商業模式創新，加速技術發展，商模落地及開拓新市場商機。

計畫緣起
與推動目的



鼓勵中小企業共組企業跨域研發聯盟，深化科技應用或聚焦潛力市場，攜手開拓新商機

( 三 選 一 )

補助標的

AI智慧應用 淨零應用 

無人載具應用

三大申請主軸

建 議 提 案 方 向

建 議 提 案 方向
向

建 議 提 案 方 向

製程智慧化 風險預警與異常診斷

知識管理與決策輔助

AI設計與模擬分析 生成式AI研發應用

供應鏈智慧決策 

自主導航控制

跨域任務協作 場域驗證與系統整合

AI影像辨識與感測融合

資安與通訊管理

無人物流與巡檢服務

智慧環境監測與管理

低碳永續場域示範

新能源科技應用 能源智慧管理

碳排追蹤與盤查

綠色製程與循環再生



申請對象/內容

依法辦理國內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、有限
合夥登記之營利事業。

新創企業定義：於民國106年10月17日(含)
之後成立之中小企業。

*

*

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700萬元，

補助比例不超過全案總經費50％。

(補助款≦自籌款≦實收資本額)

補助金額

公告核定日之當月第一日起

算至1 1 5年10月1 5日止

計畫期程

至少2家新創及中小企業
共同申請

其中一家為主導業者，
且須有一家新創企業參
與。

申請資格

＄



申請應備資料
申請文件

補件規定

① 計畫申請表

② 計畫書

從計畫辦公室通知後，3個工作天完成補件。

③ 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

④ 無違章欠稅證明

⑤ 最近一期勞保繳費清單

⑥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
⑦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

⑧ 跨域研發聯盟合作協議

⑨ 其他文件：自我檢查表、延期或分期繳納核捐證明、脊椎動物實驗同意書、

醫學倫理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證明、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證書



2月下旬

收 案 截 止

115年度重要時程

（17：30 截止）

徵案及收案截止

提案審查及計畫核定

僅開放一梯次申請。
受理申請時間： 即日起至114年12月9日17時30分止。

即日起

公 告 線 上 徵 案

10.28（二）

計 畫 說 明 會 - 臺 北
L i v i n g  L a b 民 生 科 服 大 樓

1 4 : 0 0 - 1 6 : 3 0

（五）10.31

亞 灣 新 創 園 戰 情 室

1 4 : 0 0 - 1 6 : 3 0

計 畫 說 明 會 - 高 雄

（二）11.04

心 之 谷 永 續 教 育 園 區 G a l l e r y 教 室 區

1 4 : 0 0 - 1 6 : 3 0

計 畫 說 明 會 - 台 中

11.05（三）

計 畫 說 明 會 - 宜蘭
國 立 傳 統 藝 術 中 心 宜 蘭 傳 藝 園 區

1 4 : 0 0 - 1 6 : 3 0

12.09（二）

核 定 通 知資 格 審 查

（三）114.12.10 （五）12.12

文 件 補 件

（一）12.15 （三）12.17

簡 報 審 查

（一）115.01.05 （五）1.30



技術創新性

技術革新、解決問題的獨特性、創
新流程、方法或產品等創新價值。

成員溝通及管理方式、分工、能力
與貢獻、合作模式與資訊共享等方
向。

提出計畫成果驗證方案，如試量產
或試營運計畫等驗證規劃。

拆解工作計劃、任務分配、工作流
程、資源的配置與利用等，需包含預
期達成之相關商業績效目標與質性效
益。

目標市場規模、趨勢、競爭狀況
等，及是否具海外訂單承接能力，
包含創新產品 /服務的市場拓展規
劃。

成員合作性

商模可行性

市場商業潛力性

計畫執行內容與預期效益
25%

25%

20%

15%
15%

審查要點
加分項目：研發成果拓銷至國際市場、期中階段提出
具體場域驗證規劃、研發聯盟成員延續合作意向書

20%

20%

20%

15%

25%



https://www.sbir.org.tw/cross/info




